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

正總說明 

現行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十月十八日修正發布，鑑於教育部九十五學年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九十五學年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行綱要，將原「

軍訓課程」名稱修正為「國防通識」，除修習學分數調降外，另將原屬均

為必修課程，調整為必修及選修學分數，為配合上開調整及實施現況，

修正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條，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規定，明定屬高等教育階段之大學、專科校

院五年制後二年及二年制軍訓課程自主；後期中等教育各學制軍訓

課程之名稱與內容，由本部依據課程綱要定之。（修正條文第三條

） 

二、因應課程調整，明列後期中等教育及相當學制者，軍訓課程名稱修

正為國防通識，並定必修四學分，選修由各校自訂規定；另增訂過

渡條款，以為修正前軍訓課程之適用。（修正條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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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三條  大學、專科學校二

年制與五年制後二年及

專科以上進修學校之軍

訓課程，由各校定之，並

報本部備查。 

      專科學校五年制前

三年、高級中等學校及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附設高

中、高職進修學校之軍訓

課程，由本部定之。 

第三條  大學軍訓課程，依

大學自治精神，由各校定

之，並報本部備查。 

專科及高級中等學校

軍訓課程內容，由本部定

之。 

一、 專科學校二年制及五

年制後二年、專科以

上進修學校屬高等教

育，依大學、專科學

校自治精神及課程自

主，軍訓課程係由各

校自訂，現行第一項

僅謂「大學」，爰第

一項增列上開學制名

稱，俾資周全。 

二、 專科學校五年制前三

年、高級中等學校及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附

設高中、高職進修學

校，屬中等教育後期

及相當學制，其課程

綱要由本部訂定，軍

訓課程亦由本部依課

程綱要定之。現行第

二項僅謂專科學校及

高級中等學校，爰第

二項增列上開學制名

稱，以資明確。 

第四條  專科學校五年制

前三年、高級中等學校及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附設

高中、高職進修學校之軍

訓課程名稱為國防通識

，必修四學分，選修學分

數由各校定之。

      具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已服完兵役之學生，就

讀各級學校，得依相關規

定，申請免修軍訓課程。 

第四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學生依下列規定實施

軍 訓 課 程 ：

一、大學軍訓為選修或必

修科目，由各校定之

。 

二、二年制專科學制軍訓

為必修，每學期每週

授課二小時。 

三、五年制專科學制軍訓

為必修，第一至第四

一、 配合九十五學年度普

通高級中學、職業學

校群科課程暫行綱要

，軍訓課程名稱、是

否均為必修及學分數

均已修正，第一項明

定專科學校五年制前

三年、高級中等學校

及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附設高中、高職進修

學校等，其軍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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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四學年度以前

入學專科學校、專科進修

學校、高級中等學校及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附設高

中、高職進修學校學生，

其軍訓課程仍依本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  月 

日修正施行前之規定辦

理。

學年每學期每週授

課二小時。 

四、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軍訓課程為必修，

分三學年完成，第

一、二學年每學期

每週授課兩小時；

第三學年每學期每

週授課一小時。 

五、高級中等學校附設

進修學校學生軍訓

課程為必修，分三

學年完成，每學期

每週授課一小時。 

六、專科進修學校軍訓

為必修，每學期每

週授課一小時。 

七、具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已服完兵役之學

生，就讀各級學校

，得依相關規定，

申請免修軍訓課程

。 

名稱修正為國防通識

，必修定為四學分，

選修學分數授權由各

校自訂。 

二、 第二項由現行第七款

移列。 

三、 增訂第三項，以因應

本次修正前之軍訓課

程仍適用原有規定之

過渡條款。 

四、 現行第一款及第二款

屬大學及專科學校自

主，其課程已於前條

第一項明定，爰予刪

除。 

五、 現行第三款至第六款

修正後移列第一項規

定。 

 

 3


